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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

粤园协【2021】13 号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广东省园林绿化

企业诚信评价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为推进我省园林绿化行业产业化发展，进一步营造诚实

守信的市场环境，增强企业诚信意识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广东

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按工作计划将开展 2021 年度我

省园林绿化企业诚信评价的各项工作，请有意申报诚信评价

的企业认真参照《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》

（2020 版），对照各项指标，做好申报准备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会员单位均可自愿

申报参加诚信评价，评价不收取费用；

二、申报时间：申报企业按通知安排的时间递交申请材

料，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组织诚信评价委员会完

成诚信评审工作后，统一公布诚信等级。

本次评审为避免企业递交材料时间过于集中，省协会将

按地区分期分批受理申报材料，具体受理时间如下：

5 月 01 日-5 月 15 日：广州市、东莞市

5 月 15 日-5 月 31 日：深圳市、珠海市、佛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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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01 日-6 月 30 日：省内其他地区及外省园林企业

三、报送资料：

（一）已获得省风景园林协会诚信评价等级的园林企业

本次提出延期申请的，只需提交下列资料：

1. 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；

2.评价年度内（2019、2020 年）的银行履约保函或履约

保证金证明；

3.工商局颁发的 2019 和 2020 年度“守合同重信用”单

位证明；

4.评价年度内（2019、2020 年）获得的优秀企业称号、

工程项目奖项、优秀园林项目经理证明、中国风景园林学会

认证的人才证书；

5.评价年度内（2019、2020 年）工程竣工验收证明及热

心社会公益事业证明；

（二）首次申请诚信评价等级的园林绿化企业，请按照

《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》的各项要求准备

申请材料；

（三）诚信企业的申报材料先报送到企业所在地地级以

上市（含顺德区）园林协会（属我协会会员）核查后，再由

当地协会统一报送或由企业自行报送到广东省风景园林与

生态景观协会。企业所在地无园林协会的，直接报送到省协

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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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程序：

（一）初审、复核：评价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，

采取资料核查、现场复核，提出诚信评价总分建议，提交诚

信评价委员会审定。

（二）评审：召开诚信评价委员会会议，由诚信评价委

员会对诚信评价总分进行审定，得出信用等级结论。

（三）公示：信用等级在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七天。公

示期满后由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颁发《诚信手册》

和信用等级标牌。

在申报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

态景观协会反映。

联系人：陈硕、杨前晖

电 话：020-86667699

附件 1：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系（2020

版）

附件 2：广东省园林绿化企业信用评价申请表（可登录

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网站

http://www.gdlaela.com 下载）

附件 3：申请园林绿化企业诚信评价部分材料样本（示

范样本请查看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网站）

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

2021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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